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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報告事項： 

一、 報告本府 113 年 6 月 11 日縣務會議紀錄。 

二、 縣務會議議案暨主席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一) 因應超高齡社會來臨，現代家庭顧老需求，實現長者在地 

安養目標，是衛生局當前首要任務之一，也是眾多民意代 

表及鄉親普遍的關切與期待。有關日前新落成啟用之「長 

照暨衛生教育大樓」，請衛生局督導所屬加強行銷縣民周 

知，戮力推動長照業務，積極提升服務量能品質及涵蓋率， 

俾發揮最佳服務效能，造福更多鄉親。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二) 政府推動居住正義，照顧青年的政策不變，為讓更多年輕 

人願意留在家鄉服務及協助年輕人解決購屋難題，請勞青 

處、工商處彙整青年朋友需求與困難，加強宣導政府推出 

的補助或優惠方案，並密切與中央合作，除提供理想的購 

屋方案，讓本縣青年朋友普遍能買得起房子外，目前辦理 

之「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計畫」，可聚焦於空屋率較高之鄰近 

都會區(如:南庄鄉、三灣鄉及頭份市興華、斗煥、流東、 

珊瑚里等)，以充分解決民眾租屋需求。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三) 疾管署表示，國內新冠疫情持續升溫且處流行期，然自解 

 封後，民眾戒掉戴口罩的習慣，又夏天飆高溫，群聚在冷 

氣房中，容易交互感染，評估 7月中旬疫情將達高峰。猶 

記 4 年前新冠疫情對國人的生命健康、社會及國家經濟都 

帶來嚴重的衝擊，請衛生局賡續加強宣導民眾提高警覺， 

強化自主管理，踴躍接種疫苗，不僅保護自己也保護家人 

之健康。 

主席裁示： 

1. 請民政處、衛生局統計分析亡故縣民的死因，透過數據

作為團隊研擬因應政策的參考。 

2. 1 個月後提報執行情形。 

(四) 交通部道安會統計，國內交通死傷人數連年攀升，去 

年更創新高，本縣行為指標「事故超速或未依規定減

速」、「事故酒後駕車」及「路段對撞」皆高於全國，

請警察局，工務處等道安工作小組，分析研議道安改

善策略方案據以執行，尤其 7、8月是暑期旅遊旺季，交



通風險性也會隨之增加，請務必落實並滾動檢討，以確保

用路人安全。 

    主席裁示： 

1. 各鄉鎮市易肇事路段當地公所最清楚，請警察局、工務 

處與各鄉鎮市公所密切合作，請公所提報須辦理改善工

程的地點，從交通號誌、標線及路況改善多管齊下，隨

時滾動檢討，同時降低「行為指標」及肇事率，保障用

路人安全、造福縣民。 

2. 1 個月後再提。 

三、 行政處報告: 提報本府縣務會議列管「重大建設計畫」執行情 

             形，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 

1. 編號 10 長照暨衛生教育大樓新建計畫：解除列管。 

2 餘准予備查。 

四、 行政處報告：本府 113 年第 2季各項為民服務業務執行情形， 

             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五、 行政處報告：提報本府一週新聞輿情暨處理建議彙整表乙份， 

             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 

1. 序號 7：苗栗南庄舊台陽煤礦韓國新地主惡意圍地！鄉公所 

       報請拆除。 

      主席： 

(1) 請水利處、工務處會同轄區派出所前往會勘了解。 

(2) 參據本案例及祭祠公業土地清理，請民政處、地政處儘力

協助民眾解決土地糾紛。 

2. 餘准予備查。 

六、 民政處報告：本縣議會第 20 屆第 9、10 次臨時會訂於本（113） 

             年 8 月 5 日至 8月 16 日召開，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貳、討論提案： 

一、 人事處：為修正「苗栗縣竹南鎮衛生所編制表」，並自民國 

         113 年年 9月 16 日生效案，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二、 教育處：修正「苗栗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學生就讀 



普通班教學原則及輔導辦法」，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參、各鄉鎮市公所提案(無)。 

肆、意見交換。 

伍、主席裁示： 

一、 時序進入七月，正值本縣紅棗、葡萄、高接梨及東方美人茶 

等各項農特產品盛產季節，請農業處持續協助農民廣拓銷售 

管道，並請文觀局結合本縣觀光景點套裝行程，加強複合式 

觀光行銷。 

二、 「凱米」颱風來勢洶洶且持續增強中目前已轉為中颱，請秘 

書長立即召開跨局處會議，並請各業管單位做好防颱整備， 

諸如清理公共設施排水系統，檢視各抽水機組是否正常運作 

；各單位有在建工程者，請務必加強工地防災準備，如有災 

情傳出，應即時作好積淹水處防護警告及搶通搶修措施，以 

維縣民人身財產安全。 

三、 第三屆全國金牌農村競賽決賽成績出爐，本縣卓蘭鎮壢西坪 

 產業文化發展協會與公館鄉黃金小鎮休閒農業區，分別獲得 

 金獎和銀獎殊榮，讓本縣成為全台唯一穿金戴銀的縣市，相 

當不簡單！感謝農業處、參獎單位、農會及公所在深耕及打 

造優質農村方面的努力不懈及付出，請相關單位予以有功人 

員簽辦敘獎，以資鼓勵。 

四、 目前正值盛夏天氣炎熱，民眾喜好購買冰品飲料消暑，為維 

 護消費者飲食安全，請衛生局加強抽驗市售冰品、食用冰塊、 

手搖飲料等，並隨時主動公布稽查結果，同時呼籲業者注重 

餐飲環境清潔及從業人員衛生自主管理，為消費者做好把關 

工作，才能吃得消暑又健康 

五、 有關偏鄉學校「零新生」及學生數極低者，請教育處研議退 

場機制及適當交通費補助辦法。 

陸、散會：上午 8時 52 分。 

                                                                                                                             


